
立法會CB(1)1725/10-11(04)號文件  
 

《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跟進／考慮的事宜  
(截至 2011年 3月 30日的情況 ) 

 
會議日期 事項 

 

結果 

2010年 7月
22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在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及澳洲 )，電訊業及
廣播業統一監管機構的委任機制，以及提名／委任成員的常規；  

 
(b) 廣播事務管理局 (下稱 "廣管局 ")的現任成員組合，並告知此組合

是否符合 "6年任期 "及 "6個委員會 "("六六原則 ")的規定及性別觀點
主流化的原則；及  

 
(c) 在廣管局和電訊管理局局長轄下現行的諮詢機制及委員會結構。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

文件已於 2010年 10月
5 日 隨 立 法 會

CB(1)2923/09-10(08)
號文件送交委員。  

2010年 11
月 4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以列表方式臚列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
澳洲 )電訊及廣播界別的單一規管機構及建議成立的通訊事務
管理局 (下稱 "通訊局 ")的組成、成員組合 (包括成員屬全職或
非全職；以及這些成員的薪酬水平 )、職能及使命；  
 

(b) 提供臚列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澳洲 )就
單一規管機構成員利益衝突及申報利益作出規管的相關法例的

摘要表；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

文件已於 2010年 11月
25 日 隨 立 法 會

CB(1)572/10-11(02) 號
文件送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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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項 

 

結果 

(c) 提供資料，說明電訊管理局局長及廣管局的工作量 (例如公開／
閉門會議的次數、所處理事項的數目 )，以及在合併以後，通訊局
擬議成員組合如何能夠有效履行各項複雜和繁重的職務；  
 

(d) 提供過去 4年廣管局會議的議程項目清單 (並列明有關項目屬於
保密或公開 )，以及會後就廣管局所進行的討論作出公布的相關
新聞公告；  
 

(e) 確認日後的通訊局會否恪守 "6年任期 "及 "6個委員會 "的規則，
以及性別觀點主流化的原則；  
  

(f) 研究應否對條例草案作出修訂，以納入通訊局的公眾使命；  
 

(g) 考慮修訂條例草案第 3條，除了第 3(3)條訂定的條文外，清楚訂明
通訊局是一個獨立的法定組織；  

 
(h) 考慮委員提出的要求，即建議對條例草案作出修訂，規定通訊局

的候任主席須出席立法會不具約束力的就職前聆訊 (與英國的
相關做法相若 )；  
 

(i) 考慮修訂條例草案第 8(1)(c)條，清楚訂明通訊事務總監是公職
人員；  
 

(j) 研究應否接受業界及社會各界作出提名，以提高通訊局委任機制

的透明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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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項 

 

結果 

 
(k) 重新考慮參考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澳洲 )

的相關做法，設立一個非公務員組織作為日後通訊局執行機構的

建議。  
 

2010年 11
月 26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供過去 2年廣管局會議的議程項目清單 (並列明有關項目屬於

保密或公開 )；  
  

(b) 提供資料，說明廣管局歷年就廣播相關事宜及事項進行的討論和

提出的意見；  
 
(c) 提供詳細資料，說明廣管局的工作量，包括該局成員用於履行

廣管局職務的估計工作時數；  
  
(d) 提供資料，說明廣管局及其他法定團體／諮詢委員會成員現時

收取的車馬費／酬金；  
 
(e) 就建議設立通訊局、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草擬本及相關

事宜，提供廣管局曾提出的意見和關注，以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f) 提供資料，說明在法律及處理投訴方面的過渡安排；  
 

 
 
政 府 當 局 就 第 (a) 至
(h)項提供的資料文件
已 於 2010年 12月 7日
隨 立 法 會

CB(1)670/10-11(02) 號
文件送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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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項 

 

結果 

(g) 提供資料，說明把電訊管理局及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的員工轉

到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稱 "通訊辦 ")，以便為通訊局提供秘書
處支援 (就人力、文書、技術及法律支援等方面 )的過渡性人事安
排，並說明會否就通訊辦的組織架構及開設職位徵求立法會批准；

 
(h) 提供資料，說明廣播及電訊界別如何執行日後競爭法的相關

規定，確保電訊市場的公平競爭，並說明英國的相關做法；  
 
(i) 參考海外司法管轄區法例的相關條文，考慮對條例草案的相關

條文作出修訂，把通訊局的公共使命及／或目標 (特別是該局保障
表達意見自由的使命 )納入其中；  

 
(j) 考慮讓通訊局在為電子通訊業制訂政策方面擔當更重要角色；  
 
 
(k) 考慮建議對條例草案作出修訂，把通訊局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

(涉及敏感資料者除外 )向公眾公開；及  
 
 
 
 
 
(l) 考慮修訂條例草案第 8條，清楚訂明委任通訊局成員的準則 (例如

所需的專業知識及專長 )。  

 
 
 
 
 
 
 
 
 
關於第 (i)項，正等待
政府當局提供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的擬稿。  
 
關於第 (j)項，政府當局
尚未回覆。  
 
關於第 (k)項，政府當局
在 2010年 12月 7日的會
議上表示，應讓日後的

通訊局保持彈性，決定

是否及何時開放會議

讓公眾旁聽。  
 
關於第 (l)項，政府當局
在 2010年 12月 7日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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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項 

 

結果 

 議上表示，正在考慮委

員在先前討論上提出

的要求，清楚訂明委任

通訊局成員的準則。  
 

2010年 12
月 7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供資料，說明通訊事務總監職責說明的詳細內容 (包括通訊事務
總監的職級、向誰負責及其主要職務和責任等 )；  
 

(b) 提供有關委任擔任公務員職位的公職人員加入類似通訊局等法定

團體／諮詢機構的法例條文例子；  
 
(c) 提供有關法定團體／諮詢機構的成員透過電話、視像會議或其他

電子方式參與會議的法例條文例子；  
 

(d) 考慮下述建議：在呈交通訊局年報時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向

立法會致辭；  
 
(e) 考慮在條例草案 2條訂明 "公職人員 "的定義 (如《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條有關用語的釋義不擬適用於條例草案 )；  
 
(f) 考慮在條文中使用 "通訊事務總監 "這個用語，代替在條例草案

第2條對這個用語作出定義的做法；  
 

 
 
政 府 當 局 就 第 (a) 至
(f)項提供的資料文件
已 於 2011年 1月 10日
隨 立 法 會

CB(1)1026/10-11(02)
號文件送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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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項 

 

結果 

 
(g) 考慮修訂第 8(5)條，令到根據第 8(1)(a)條所委任的成員，其委任

會在緊接有關成員成為公職人員後失效，或在第 8(4)條項下加入
新段落，訂明如某位成員成為公職人員，則行政長官將宣布有關

成員的職位出缺；  
 
 
(h) 考慮修訂第 9(2)條，訂明行政長官可基於哪些原因而隨時撤銷

任何對通訊局主席、副主席及成員作出的委任；及  
 
 
 
 
 
 
(i) 考慮在條例草案載列明確規則，或由通訊局在第 10(5)條項下訂定

明確的規則／常規，就通訊局成員透過電話、視像會議或其他電子

方式參與會議作出規定，以避免可能出現濫用的情況，以及保證

保安周全。  
 

 
關於第 (g)項，政府當局
表示正考慮委員的要

求，並會與律政司法律

草擬科研究修訂有關

條文，並提交建議。  
 
關於第 (h)項，政府當局
表示會進一步考慮委

員的意見，即應否在條

例草案中列出行政長

官可根據哪些原因撤

銷通訊局主席及副主

席的任命。  
 
關於第 (i)項，政府當局
表示正考慮委員的要

求，並會與律政司法律

草擬科共同研究修訂

有關條文。  

 

2011年 1月
11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就擬議成立的通訊局的公共使命，列明政府的政策用意，並對條例

 
 
關於第 (a)項，正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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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項 

 

結果 

草案提出修訂建議，以釋除委員在這方面的疑慮；  
 

 
(b) 就擬議成立的通訊辦的各種職能，提供其組織架構及業務分配；

 
(c) 說明通訊事務總監和通訊辦不同部門如何透過通訊辦營運基金及

新開設的一般收入總目獲得撥款；及  
 

(d) 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目前的職能，提供其組織架構及業務

分配，並說明通訊局及通訊辦將來成立後如何 (及由哪方面 )履行
該等職能。  

 
2. 法案委員會要求廣管局提供詳細資料，闡述廣管局成員對條例

草案、電訊管理局局長及廣管局合併的建議，以及包括但不限於下列

相關事宜的意見  ⎯⎯ 

 
(a) 通訊局的設立；  

 
(b) 以循序漸進的模式檢討電訊及廣播業界的規管制度；  

 
(c) 檢討《電訊條例》及《廣播條例》，以理順兩者間任何不一致之處；

 
(d) 通訊局的公共使命及職能；  

政府當局提供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的擬稿。  
 
政 府 當 局 就 第 (b) 至
(d)項提供的資料文件
已 於 2011 年 1 月

26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158/10-11(02)號
文件送交委員。  
 
 
 
 
 
 
 
 
 

廣管局就第 (a)至 (g)項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已 於

2011 年 3 月 28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725/10-11(01)
號文件送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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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項 

 

結果 

 
(e) 通訊局成員組合和人數 (以通訊局的職責範圍及工作量作為

考慮 )、通訊局成員的薪酬，以及應否委任全職的受薪成員；  
 
(f) 通訊辦的地位、組織架構及職能；及  
 
(g) 日後的通訊辦營運基金的運作。  

 
2011年 1月
27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供資料，說明委員就廣管局或其委員會會議所討論事宜申報

利益的機制 (包括指引及登記表格，如有的話 )，以及廣管局成員
若需在會議上申報 "直系親屬 "的利益，則 "直系親屬 "的定義為何；
 

(b) 提供資料，說明建議成立的通訊局日後應付訴訟開支 (如有的話 )
的資金來源，以及將會採取甚麼行動確保通訊局的營運基金不會

被此等開支耗盡；  
 

(c) 考慮修訂條例草案第 11條，表明除行政事宜外，通訊局成員之間
不得藉傳閱文件處理其他事務；  
 

(d) 考慮在條例草案第 16條清楚列出將由通訊局委出的法定委員會，
以及此等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和成員組合；  
 

 
 
政 府 當 局 就 第 (a) 及
(b)項提供的資料文件
已 於 2011年 2月 15日
隨 立 法 會

CB(1)1301/10-11(02)
號文件送交委員。  
 
 
 
關於第 (c)至 (f)項，政府
當局表示正考慮委員

的要求，並會與律政司

法律草擬專員商議如

何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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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項 

 

結果 

(e) 考慮修訂條例草案第 16條，表明通訊局不得委任任何非通訊局
成員的人士為根據第 16(1)條委出的委員會的主席；及  
 

(f) 考慮修訂條例草案第 17條，清楚列出各項通訊局不得根據第
17(3)條作出轉授的權力／職能，而非只是提述相關條例的條目。
 

2011年 2月
17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說明假若日後成立的通訊局所需應付的訴訟費 (如有的話 )把

通訊辦營運基金的資金耗盡，政府日後會否負責注資；  
 

(b) 說明條例草案第 21條下建議將提供或披露透過公職取得或接獲的
資料列為罪行的條文能否予以執行；  
 

(c) 說明如何確保根據條例草案第 21(2)(g)條獲通訊局或通訊辦授權
以撮要形式披露的資料使人無法從該撮要確定有關詳情，以及

若未能做到確保有關詳情無法被確定，有關法律責任由誰承擔；

 
(d) 考慮刪除條例草案第 13(7)條，以釋除委員對該條文產生反效果的

疑慮；  
 

(e) 考慮刪除條例草案中文本第 19(1)條 "一經收取 "的字眼，以免與
主句中 "已繳付 "一詞的語意不一致；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

文 件 已 於 2011年 3月
7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491/10-11(02)
號文件送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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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項 

 

結果 

(f) 考慮刪除條例草案第 21(4)(a)條，以免產生不確定情況，並確保
有關條文能夠予以執行；及  
 

(g) 考慮刪除條例草案中文本第 21(2)(a)條 "(但僅因非法披露才屬
公眾可知的資料除外 )"這句短語的括號。  

 
2011年 3月
8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  ⎯⎯ 
 
(a) 修訂條例草案第 21(2)(g)(i)條句末的連接詞，把 "或 "字改為 "及 "

字，使第 21(2)(g)條的文義更為清晰；  
 
(b) 在條例草案中反映，倘有通訊局任何成員不遵守第 13條有關利害

關係披露的規定時，第 13(7)條不會妨礙通訊局及其委員會覆核
本身的決定或採取任何必要的補救行動；  

 
(c) 潤飾條例草案中文本第 19(1)條，避免 "一經收取 "與 "已繳付 "兩個

用語的語意不一致；  
 
(d) 修訂條例草案第 21(5)(b)條句末的連接詞，把 "及 "字改為 "或 "字，

以反映第 (5)(a)、 (5)(b)及 (5)(c)款之間似乎互不相連的關係；  
 
(e) 解釋為何第 21條沒有訂定類似《電訊條例》 (第 106章 )第 36D條及

《廣播條例》 (第 562章 )第 27條相關條文所訂的程序，規定有關
主管當局須要求或會受第 21(2)條任何擬披露的機密資料影響的
人作出申述；及  

正等待政府當局作出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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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項 

 

結果 

 
(f) 徵詢業界機構對條例草案第 22條的意見，以釋除委員對《電訊

條例》 (第 106章 )第 33條有關執行對截取電訊的訂明授權事宜的
疑慮。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3月 30日  


